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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规

划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

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

设 ；加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提升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水平。

这是内蒙古首次将 0-3 岁婴幼儿

照护工作纳入规划，可以说开启

了自治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元年。

婴幼儿托育机构作为呵护 0-3 岁

最柔软群体的重要载体，其良好

发展是高质量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关键一环，必须对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

一、内蒙古城镇婴幼儿托

育机构发展现状

（一）托位供给总量少，且

区域间不均衡

1. 0-3 岁婴幼儿托位缺口庞大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

监 测调查中，1600 个受 访内蒙

刘辛辛

摘  要 ：作为重要的生育配套政策，0-3 岁婴幼儿托育工作既是内蒙古解决生育后顾之忧，落实全面

两孩、三孩政策的重要保障，也是完善内蒙古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民生发展的重要内容。托育机构作

为幼儿照护服务最重要的载体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当前内蒙古托育机构发展面临运营成本高、监管体系不

完善、专业人员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需要从政策支持、完善监管、人员队伍建设及加强

创新几个层面着手推动托育机构乃至行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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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城镇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古女性中，242 人有 0-3 岁孩子，

其中有 5 人有两个婴幼儿。受访

的内蒙古的母亲们最想获得的社

会支 持中，27.48% 的 母 亲 们 选

择“便捷的托育服务”，可见近三

成母亲需要便捷的托育服务。但

现有托育服务供给远不能满足现

实需求。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内蒙古托育服务

机构提供的总托位数 2 万多个，

按照近 3 年来的出生人口数量估

计，内蒙古 3 岁以下婴幼儿数量

约为 66 万人，现有托位仅可为

约 3% 的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①

2. 托位供给分布区域间差异大

自治区内现有托育机构托位

供给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目前

部分盟市每千人托位比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如鄂尔多斯和兴安盟

每千人托位比分别达到了 2.58 和

2.06 ；其他盟市千人托位比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2.1，其中巴彦淖尔

和通辽市千人托位比达到约1.3，

其他盟市则更低。②

（二）私营托育机构占比

高，公办托育机构数量少

目前区内现有托位供给绝大

部分来自于私营托育机构，公办

托位供给服务能力薄弱。在现有

私营托育机构中，专门提供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数量不

多，大部分私营机构为早教与幼

托结合的服务模式。

（三）人员配置较为齐全，

设施配置较为合理

托育机 构中， 配备 的 托育

人员和保育员与婴幼儿的比例称

为师幼比，国家标准 线为乳儿

班 1:3， 小 托 班 为 1:5， 大 托 班

为 1:7。当前内蒙古托育机构师

幼比分别为乳儿班 1:1.4，小托班

1:3.58，大托班 1:5.44，都高于国

家标准要求。③从托育机构内部设

施配置来看，当前内蒙古的托育

基金项目 ：内蒙古党校校级课题一般项目“内蒙古城镇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内蒙古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内蒙古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现状与发展政策研究”（2022ZZC045）。

①②数据来源 ：2021 年课题组调查数据 .

③数据来源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调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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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基本都能够 做到教室、厨

房等功能分区完整设 置，但是

也存在部分托育机构内功能区

域混用以及户外活动场地不足等

问题。

二、内蒙古城镇婴幼儿托

育机构面临的困境

（一）运营成本高、服务价

格高，生源不足

当前大部分民办托育机构普

遍存在生源不足问题。造成生源

不足的原因包括机构地理位置是

否合理、托育服务种类是否多元

等，但根本性原因在于托育机构

服务的价格。以呼和浩特为例，

该市民办托育机构托位费用（含

餐 费） 为平均每月 3500--4000

元，与普通幼儿家庭父亲或者母

亲的月收入持平甚至要高，造成

有托育需求的家庭“送不起”的

现实情况 ；鄂尔多斯市某优秀知

名托儿所收费为每月 2400 元，

依然存在招生不足问题，主要原

因为家长们认为托育费用较高，

难以接受。受访托育家庭表示，

其能够接受的托育费用价格区间

在 1000—2000 元 / 每月，1500 元 /

每月是家长们的最多选择。 

造成民办托育机构价格高的

主要原因是运营成本较高。主要

体现在绝大部分民办托育机构处

在商街地带，租金高 ；师资队伍

稳定性弱，保教人员流动带来的

人力成本增加 ；无论托位多少，

安保、保教、餐食、医疗保健及

管理人员必须配备齐全，人力成

本较高。

近两年来民办托育机构运营

发展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虽然

国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降低托

育机构运营成本，但对民办托育

机构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还不健

全、不成熟，对于内蒙古而言更

为突出。主要表现在财政支持力

度不足，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

以及缺少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及

现有政策落地难等。地方卫健委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缺少上级详

细文件，部分支持托育机构的资

金无法直接拨付，“不知如何使

用”。此外，现有支持政策落地

生效难，如 2019 年自治区印发的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已经明

确托育机构用电、用水、用气、

用热全 部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

行（此政策出台前以商业用度缴

费），但截至目前依然有大部分

民办托育机构因为“不知情”而

没有享受到该优惠政策。

（二）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

监管效果有限

托育机构监管存在主体不

足、责任不明晰问题。托育机构

监管应该是工商、教育、卫生健

康、应急等多部门协同工作，但

是目前自治区对托育机构的监管

主要由卫健委负责，其他部门参

与意识不足。在盟市的托育机构

监管中，虽然有个别地方多部门

合作监管，也存在权责不明、责

任推诿问题，比如幼儿园延伸托

班管理，教育局与卫健委都认为

监管责任在对方。

监管条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

托育机构的准入标准、考核评价

体系等缺乏一定的考核标准。如

对“家庭式育儿点”的监管上，

目前从自治区到各盟市都缺乏准

入标准和考核细则等，造成对此

类托育机构的监管漏洞，容易带

来安全隐患。另外由于自治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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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致的备案监管标准，造成目

前全区很多托育机构向国家申请

备案失败，依然处于“无证”经

营状态。

监管权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监

管主体的监管权力有限，造成对

托育机构的监管效果欠佳。如卫

健委对托育机构有监督测评权，

但是没有惩处的权力，造成对托

育机构的监督力度和管理时效受

限。

监管流程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托育机构在注册登记过程中缺少

规范意识，部分机构未在营业范

围中标注“托育服务”业务。同

时部分托育机构把早教、亲子课

等作为开展托育服务的依据，将

早教与托育混淆。

（三）专业托育人员严重不

足，从业人员缺乏职业认可和职

业归属

虽然近年来内蒙古托育机构

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师资队伍专

业化问题成为当前制约机构发展

的瓶颈。专业托育人员严重不足

是当前内蒙古各类托育机构面临

的共同难题。由于我国缺少对专

业托育人才的规划和培养，造成

当前托育行业人才急缺。目前内

蒙古托育机构的师资队伍主要来

自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健康

与发展专业的学生，其中学前教

育专业人员占大多数，甚至部分

托育机构中存在部分保教人员没

有教师资格证、育婴证的情况。

但是 0-3 岁婴幼儿与 3-6 岁幼童

教育服务存在很大差异，目前以

幼教类专业为主的师资队伍与托

育服务需求不符，无法满足当前

婴幼儿照护的需要。

由于对托育的认识 起步较

晚，社会对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

印象存在认知偏差，认为保教类

工作属于脏活累活且收入低，造

成托育从业人员严重缺乏职业认

可。同时也缺少职业资格认可和

职业晋升渠道，造成从业人员缺

少职业归属感，人员流动频繁流

失严重。

（四）服务质量整体不高，

产品创新不足

家长们对婴幼儿托育的要

求不仅要幼有所托，同时也要求

“幼有所育”。高质量的照护服务

依赖于专业的托育人才队伍，高

质量的育儿服务依赖于好的育儿

产品。目前内蒙古婴幼儿托育机

构提供的服务总体质量不高 :“托”

的层面 , 由于 缺 少 专业 从 业 人

员，造成 照护婴幼儿 工作专业

性、科学性不足。“育”的层面，

托育机构缺乏对托育行业的深入

研究，缺少符合 0-3 岁婴幼儿育

儿方向的产品，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比如，部分托育机构的育儿

服务借鉴幼儿园保教工作、延续

月子中心的服务，缺乏专业性和

科学性。同时，很多以早教和亲

子互动为依托的托育机构，提供

的育儿服务大多引进海外早教

课程、或者挂名外国品牌，缺少

本土创新，未能创造出更适合内

蒙古 0-3 岁婴幼儿育儿服务的产

品。

三、促进婴幼儿托育机构

良好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降低托育机构成本

1. 加快 完善、 细 化 支 持政

策，缓解托育机构成本压力

首先自治区应加快构建托育

机构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包括出

台积极必要的财政支持政策、出

台托育机构差别化支持政策等。

比如自治区政府每年划拨专项资

金，用于向托育机构现金补贴、

减免租金、购买服务等 ；对托育

机构的差别化支持可以以托育机

构的类型为基础进行设计。（1）

保教费返 还。幼儿园延伸开办

托儿班的保教费免于上缴，或者

上缴后再返还。（2）税收减免。

民办托育机构除了可以享受水、

电、 暖、 燃气按照 居民价格 使

用外，同时也要进行税收减免。

（3）以奖代投。建立考核测评体

系，对托育机构评分划档，由各

级 卫健委拨付相应资金奖励。

其次要细化支持政策和方案，确

保政策落实有据可依。按照“谁

收费谁宣传”的原则，由卫健委

联合当地供水、供电、供气、供

暖企业应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各

地托育服务管理机构制定实施细

则，待托育机构提出申请后由相

关企业核实办理。

2. 加强政策落实监督，提升

政策时效

为避免政策停留在“最后一

公里”，建议进行政策落实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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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工作。由自治区卫健委为督

查主体，建立各级卫健委主任负

责制，每年定期进行督查相关政

策落实情况和效果，并将政策落

实情况纳入各地卫健委主任履职

考核内容。

（二）完善监督管理体系，

营造良好托育服务共识

1. 完善 托育机 构管 理 主体

及职能划分，提升管理主体担责

意识

建议自治区尽快明晰托育服

务机构监督管理主体及责任，各

部门要分工明确、权责明晰。地

方落实过程中，按照属地管理和

分工负责的原则，避免互相推诿

责任的情况出现。比如在对幼儿

园延伸托儿班的监管上，尽快联

合卫健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议定

监督责任分工，并下达至基层落

地实施。

2. 加快 完善出台监 督管 理

条规

国家已经出台 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发展意见、托育机构设置

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等 6 个

相关文件，目前内蒙古仅对部分

文件制定了实施细则。要尽快研

制出台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加

强对区内托育机构的监督管理 ；

尽快制定和出台“家庭式托育点”

准入和评价考核标准，严格把控

其照护服务标准和质量。

3. 强化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

权力

提升卫健委的监督权力，赋

予卫健委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比

如责令停业改进，再达标后即可

运营 ；对于存在问题的托育机构

适当处罚，如取消评 优奖励资

格，收回相应政府支持政策等。

（三）加强托育从业人员培

育，提升从业人员职业归属

1. 提高认识，加大本地托育

机构人才队伍培育

托育专业人才急缺是当前我

国托育行业面临的突出难题。解

决内蒙古托育人才问题需依托自

治区高校人才优势，由教育厅、

卫健委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对

接，推进师范类院校、职业院校

尝试开辟婴幼儿照护方向人才培

养。此外，可以由卫健委牵头，

加强托育行业协会和师范类院

校合作，建立相关专业学生毕业

实习帮扶合作机制，选取有意向

的毕业生到私立托育机构实习。

从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来看，

托育行业作为重要生育配套举措

发展势头强劲，自治区要有前瞻

性，应尽早将托育行业人才培养

纳入自治区发展规划，完善托育

行业人才培养标准。

2. 加快推进托育从业人员职

业资格认定和建设职业晋升渠道

人力资源和卫健委、教育等

相关部门联合，应加快研制出台

托育行业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

文件，建立职业资格认定机制 ；

参照中小学教师标准，健全托育

人才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科学

合理的薪酬待遇和晋升制度，提

升托育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和职

业归属感。

（四）以产品和专业化服务

为抓手，提升托育机构服务质量

1. 加强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建

设，提升托育服务专业化水平

针对当前区内托育机 构师

资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主的情况，

要加强对现有保育人 员的技能

培训，提升婴幼儿照护和教育

技能。尽快研发出台《内蒙古托

育服务从 业人员研训一体化方

案》，建立从业人员培训学习制

度。培训对象上，对托育机构负

责人和保育人员分别制定培训方

案内容 ；培训途径可通过托育行

业协会或者依托高职院校每年对

托育从业人员开展职业道德、专

业技能培训 ；培训类型需设置岗

前技能培训和考核、平时技能培

训和考核。

2. 加强托育服务产品质量把

控和创新

加快内蒙古托育机构课程质

量标准体系建设，以此为依据严

格把控托育机构育儿服务产品质

量 ；推动本土托育产品研发，推

动本土托育品牌培育，促进本土

托育产品多元化、科学化发展，

满足内蒙古育儿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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